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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3月31日，
河津市公安局小梁派出所联合河津市消防救
援大队来到辖区小梁中学，为该校师生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安全知识课（左图）。

活动中，民警和消防队员向全体师生详
细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及火灾预警、报警、扑
救、自我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让全体师生有
效地认识消防设施器材、消防标识，并向师生
现场演示灭火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和救生
衣等常见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步骤。

随后，消防队员邀请学生现场穿戴、试
用消防护具、器材，让全体师生切身体验到
消防安全在身边。

安全宣传进校园 护航平安助成长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当
地企业高质量发展，连日来，新绛县横桥派出所以“优化营商环
境、发挥公安职能”为主题持续开展入企服务，用公安“温度”助
力企业安全发展。

在“送法入企”活动中，横桥派出所民警结合各自工作职责，
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采取集中讲座、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向企
业员工普及反电诈、企业内部安全防范、技防物防设施使用维护
等相关知识。

同时，为查找公安机关在助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该
所还征求企业对公安机关的意见与建议，以此提升助企能力。其
间，为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落到实处，该所还多次向辖区企业
负责人详细了解其发展状况、经营存在的难题及未来发展规划
等，在当好护航员的同时为新绛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新绛县公安局横桥派出所

走访周边企业 优化营商环境

多方化解矛盾 维护企业权益
——河津市人民检察院成功化解一起复杂土地纠纷案纪实

一宗土地的使用权在经多家公司流转后，
因土地使用产生争议，所涉几方公司先后提起
诉讼，致使相关项目建设进度受到影响……

近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
关民事检察监督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我市河

津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检察监督案成为
焦点。

2022年，河津市某民营企业向检方申请
土地纠纷监督后，检察机关迅速介入审查，最
终找到矛盾纠纷的“最优解”，圆满解决了这场

时间跨度长达14年的纠纷。
承办检察官说：“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工

作难度大、压力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案
子经过近两个月的审查和调解，能够让几家公
司都能满意，我感到很欣慰！”

◆案情复杂
一“地”转手多“主”

事情还得从14年前讲起。
2009年，山西某能源公司将其下

属电力公司的固定资产出售给河津市
某甲公司，双方签订了《土地使用协
议》，协议约定将电力公司所在地（某
乙村的部分土地）交付某甲公司使用。

2014 年 9 月，某甲公司又将电力
公司固定资产转让给某丙公司，并在
未告知山西某能源公司情况下，将电
力公司所在土地交给某丙公司使用。
山西某能源公司知晓后，于2020年12
月向河津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决某甲公司返还该土地。

案件审理期间，山西某能源公司
取得了案涉争议土地的不动产权证。
因此，河津市人民法院判决某甲公司
向山西某能源公司退回争议土地。

没想到，判决之后的2021年11月
8日，案外人山西某丁公司向河津市人
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某丁公司认为，某乙村村委会现
已出具证明，否认村委会以“争议土
地”土地使用权向山西某能源公司入
股，所以山西某能源公司向原审提供
的《土地入股协议》系伪造，属于虚假
诉讼，原审裁判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严
重影响某丁公司的项目建设，某丁公
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向河津市人民
检察院申请监督。

◆梳理案情
找到监督支点

考虑到原判对这些民营企业的利
益影响较大，案件处理具有较大社会
影响，经与河津市人民法院沟通协调
后，河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顶住压力
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为确保不漏掉任何一处关键信
息，我们反复阅读监督申请书，调取原

审全部卷宗。”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受理申请后，他们对所涉的土地权利
人、土地流转时间、诉讼请求、判决结
果等，按时间顺序进行了认真梳理，通
过调查逐渐厘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某丙公司购买某甲公司电
厂资产后，由于无力经营发电项目，又
将该项目资产转让给河津市某鹏公
司，而某鹏公司后又无力支付所欠某
甲公司资产转让款项，便寻求担保人
某丁公司代付欠款，后来，某丁公司投
资建设130万吨球团项目需使用该土
地，某鹏公司将该土地交付其使用。

因土地使用争议，几方企业先后
提起诉讼。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最棘手的问
题是，由于涉及手续复杂，案件有许多
事实并未查清，加之多次土地使用者
的变更，山西某能源公司与某乙村村
委会签订的《土地入股协议》是否有
效？某甲公司是否存在对外转租行为？
某丁公司是否属于合法占有土地并实
际使用建设？种种的疑问都让此次监
督的审查难度增加。”办案检察官说。

综合案件的基本事实、审理及执
行情况，办案检察官将矛盾纠纷的争
议焦点锁定在了“山西某能源公司是

否已经依法取得争议土地的使用权”
“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到底归谁”两个主
要监督支点上。

◆多次实访
补齐关键证据

通过一遍遍审查案卷，办案检察
官认为争议土地所在的某乙村村委会
应该是最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案外
人。于是，办案检察官多次前往争议土
地周边进行走访和调查，以求寻找案
件突破。

然而，某乙村村委会已经多次换
届，涉案土地资料也有所缺失，时隔14
年的时间跨度让调查工作困难重重。
为此，办案检察官只能通过不断走访
寻找案情真相。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
办案检察官查到了某乙村村委会通过

“四议两公开”会议决定与某丁公司签
订《用地协议》，将案涉土地租给某丁
公司用于项目建设的事实。其间，某乙
村村委会还同步出具了该村村委从未
以土地使用权向某甲公司入股，也未
与其签订土地使用协议的《证明》。

后经所涉某不动产登记中心对山

西某能源公司土地登记情况进行复查
后发现，该公司存在权籍调查缺少签
字等问题，其不动产权证已被撤销。

至此，历经两个月的时间，河津市
人民检察院查明了案情。2022年3月，
河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河津市人民
法院提出再审案件的检察建议。

◆争议化解
延伸多项整改

河津市人民法院认为，原判确有
错误，裁定对案件再审，并追加某丙公
司、某丁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再
审期间，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山
西某能源公司、某甲公司、某丁公司已
全部撤诉。

之后，针对发现的案涉土地不动
产权证办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河津
市人民检察院向某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严格依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地籍调查规程》等法
律法规及工作规定，完善申请登记材
料受理、调查等土地审查流程。并要求
其对近年来受理的涉及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相关申请登记材料予以审查，
对存在权籍调查资料不全、未按程序
公开公告等可能存在权属争议，及时
予以核查纠正，确保不动产登记工作
公正公开、准确合法。

某不动产中心采纳检察建议，积极
采取整改措施，并对2016年9月某不
动产登记中心成立以来的集体建设用
地登记情况进行复查，对复查发现的4
宗集体建设用地程序问题予以纠正。

“案涉企业土地纠纷的有效化解，
不仅维护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同
时有效保护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办案检察官
说，“此案的结案，并不是一个案件的
终点，更重要的是实现案结、事了、企
和，也是我院通过办理案件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
举措。”

□记者 樊朋展 见习记者 张蕊彤


